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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4_96_c28_645997.htm 救济方法(Remedies)是指一个人

的合法权利被他人侵害时，法律上给予损害一方的补偿方法

。各国法律均规定，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规定，另

一方当事人有权采取相应的救济方法。各国法律对各国救济

方法都有详细的规定，但不尽相同，有的规定比较概括，有

的规定比较具体。纵观各国法律，其法律规定的基本救济方

法可概括为三种：实际履行、损害赔偿和解除合同。现分别

详细介绍如下。 1、实际履行 实际履行有两重含义：一重含

义是指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

他按合同规定完整地履行合同义务，而不能用金钱来代替.另

一重含义是指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有

权向法院提起实际履行之诉，由法院强制违约当事人按照合

同规定履行他的义务。例如，买卖双方就某项特定物(古玩、

字画、房屋)达成交易。但日后，卖方出于某种原因考虑不按

合同规定交付约定的货物，而买方又不愿取得金钱上的补偿

，买方可要求卖方按合同规定交付货物，或他可以向法院起

诉，要求法院判决实际履行，强制卖方履行交货义务。 各国

法律对实际履行各种救济方法都有规定，但是差异较大。现

分析如下： (1)大陆法将实际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救济方法。

按照大陆法的原则，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债务人实际履

行合同，但是，法院只有在债务人履行合同尚属可能时，才

能做出实际履行的判决。如果出现实际履行不可能的情况，

如买卖的特定物已被烧毁，法院就不会做出实际履行的判决



。 (2)英美法将实际履行作为例外的辅助的救济方法。英美法

认为，强制债务人具体履行某种人身性质的义务，是对个人

自由原则的过分干预，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故英美法中并未

规定这种实际履行的救济方法。但在司法实践中，依据衡平

法原则，实际履行只被视为一种例外的救济方法，法院对是

否判令实际履行有自由裁量权。 (3)中国《合同法》第107条

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这里继续履行是指实际履行或强制履行。只

要根据情况，采取实际履行的措施是合理的，当事人可以要

求实际履行，法院与仲裁院也可以作出实际履行的判定。 (4)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了调和英美法和大陆法

在实际履行问题上的分歧，并不给予法院依据《公约》做出

实际履行判决的权利。《公约》第28条作了如下规定：如果

按《公约》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他方履行某项义务，法院

没有义务作出判决，要求实际履行此项义务，除非法院依照

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买卖合同可以这

样做。按《公约》的上述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对方实际履

行合同义务。当事人的这项权利在第46条和第62条均做出规

定。然而，如果当事人诉诸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实际履行，

法院没有义务按《公约》去判决实际履行，除非法院按法院

本地法对另一方当事人判决实际履行。 2、损害赔偿 损害赔

偿是指违约方用金钱来补偿另一方由于其违约所遭受到的损

失。各国法律均认为损害赔偿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救济方法。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它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救济方法。但是

各国法律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往往涉及到违约一方赔偿责任



的成立、赔偿范围和赔偿办法等问题，而且差异很大。现介

绍如下。 (1)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 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另一

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向对方提出损害赔偿的主张，提

出损害赔偿的主张有无基本的前提条件。此问题涉及到损害

赔偿责任的成立。对此，各国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 1)大陆

法认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a)

必须要用损害的事实。此条件主要基于，如果根本没有发生

损害，就不存在赔偿的问题。至于发生损害的事实，则一般

须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出据证明。(b)必须有归责于债务人

的原因。这是大陆法承担违约责任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

。(c)损害发生的原则与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即损害是

由于债务人应予负责的原因造成的。 2)英美法不同于大陆法

。根据英美法的解释，只要一方违约就足以构成对方可以提

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违约一方有无过失，是否发生实际损

害，并不是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前提。如果守约方没有遭到

实际损失，或无法证明，或不能确定损失的基础，他就无权

要求裨性的损害赔偿，只能请求名义上的损害赔偿，由法院

判与名义的损害赔偿金。名义损害赔偿金往往是很少的金额

，例如1美元或2英磅。实际上是法律上承认违约方侵犯了对

方的合法权利。 3)《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认为，

损害赔偿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方法。一方违反合同只要使另一

方蒙受损失时，受害方就有权向对方提出损害赔偿，而且要

求损害赔偿并不因采取了其他救济方法面丧失。因此《公约

》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是主要考虑到买卖双方的实际利

益。 (2)损害赔偿的办法 纵观各国法律，损害赔偿的方法有两

种，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所谓回复原状，是指用实物赔偿



损失，使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原状，例如把损坏的物品加以

修复，或用同样货物替换等。采用回复原状的救济方法可以

完全达到损害赔偿的目的，使损害减至最小。所谓金钱赔偿

，就是用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来弥补对方所遭到的损害。采

取这种方法比较容易，但有时却很难弥补受害方全部的损害

。 1)德国法是以回复原状为损害赔偿的原则，以金钱赔偿这

例外。如《德国民法典》规定，负损害赔偿的义务者，应回

复到负赔偿责任的事故发生前的原状。 2)法国法与德国法不

同。法国法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以回复原状为例外。按照法

国法有关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承

担的责任都可转变为损害赔偿之债，另一方当事人受损害的

程度都可用适当数额的金钱来弥补。只有少数情况下，金钱

上的赔偿不足以弥补当事人受到的损害时，才能请求回复原

状。 3)英美法采用金钱上的赔偿方法。英美法认为，损害赔

偿的目的，就是在金钱上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使权利受到损

害的一方处于该项权利得到遵守时同样的地位。所以，英美

法院对任何损害一般都判令债务人支付金钱赔偿。这项原则

又称为金钱上的回复原状。 (3)损害赔偿的范围 损害赔偿的范

围是指在发生违约以后，当事人在要求损害赔偿时，其金额

应包括哪些方面，按什么原则来确定。对此，具体情况千差

万别，但在法律上，对损害赔偿的范围的规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约定的损害赔偿，即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损害赔偿的金

额或计算原则.另一种是法定的损害赔偿，即在当事人没有约

定的情况下，由法律予以确定的赔偿的金额。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